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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及 觀 察 員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。  

 

討 論 事 項 ：  

 

1.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 

會 上 一 致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， 沒 有 修 訂 。  

 

2. 食 物 安 全 條 例 草 案  

  以 下 資 料 由 食 物 及 衛 生 局 提 供 。  

 

食 物 安 全 條 例 草 案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高 級 總 監 招 重 偉 先 生 及 衞 生 總 督 察 謝 勵 志 先 生 向

各 委 員 簡 介 《 食 物 安 全 條 例 草 案 》 (會 議 文 件 第 1/2010 號 )， 特 別 是

有 關 食 物 進 口 商 和 分 銷 商 登 記 制 度 ， 以 及 備 存 食 物 交 易 紀 錄 的 規

定 。 條 例 草 案 已 於 2010 年 5 月 2 0 日 在 憲 報 刊 登 ， 並 於 6 月 2 日 提

交 立 法 會 審 議 。 根 據 條 例 草 案 ， 在 《 商 船 ( 本 地 船 隻 ) ( 證 明 書 及 牌

照 事 宜 )規 例 》 (第 548 章 ， 附 屬 法 例 D)下 取 得 第 II I 類 別 船 隻 牌 照

的 船 東 可 獲 豁 免 登 記。而 就 條 例 草 案 中 有 關 漁 民 需 在 出 售 其 捕 撈 的

漁 穫 時 備 存 捕 撈 紀 錄 和 銷 售 紀 錄 的 規 定 ， 委 員 表 達 了 以 下 意 見 ：  

 

( i )  部 份 漁 民 是 有 困 難 而 ， 無 法 填 寫 所 需 的 捕 撈 及 銷 售 紀 錄 ；  

( i i )  大 部 份 漁 船 並 沒 有 配 備 先 進 的 衛 星 定 位 系 統，因 此 無 法 準 確

提 供 捕 撈 漁 穫 的 水 域 ；  

( i i i )  在 執 行 有 關 法 例 前，食 環 署 ╱ 漁 護 署 應 先 向 漁 民 提 供 足 夠 的

配 套 ， 例 如 安 排 簡 介 會 ╱ 工 作 坊 教 導 漁 民 如 何 填 寫 所 需 紀

錄 ， 以 及 協 助 漁 民 安 裝 衛 星 追 蹤 系 統 等 ；  

( iv )  條 例 草 案 應 針 對 進 口 水 產 品，而 本 地 漁 船 捕 撈 的 漁 穫 屬 本 地

生 產 ； 以 往 的 食 物 事 故 只 牽 涉 進 口 水 產 品 ， 因 此 本 地 漁 民 捕

撈 的 漁 穫 不 應 受 到 法 例 規 管 ；  

(v )  食 物 進 口 商 ╱ 分 銷 商 ╱ 零 售 商 應 負 有 最 大 的 責 任 確 保 食 物

安 全 ， 包 括 在 發 生 食 物 事 故 時 回 收 有 問 題 的 食 物 。 因 此 ， 條

例 草 案 中 有 關 備 存 紀 錄 的 規 定 應 由 食 物 進 口 商 ╱ 分 銷 商 ╱

零 售 商 負 責 ， 而 並 非 漁 民 ；  

(v i )  根 據 法 例 ， 漁 民 捕 撈 的 海 魚 需 在 魚 類 統 營 處 (魚 統 處 )轄 下 的

魚 市 場 批 發 出 售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當 局 可 直 接 向 魚 統 處 查 詢 有 關

紀 錄 ， 無 須 由 漁 民 備 存 ；  

(v i i )  部 份 漁 民 可 能 會 刻 意 隱 瞞 其 捕 撈 漁 穫 的 地 點，隨 意 填 上 香 港

或 南 中 國 海 等 水 域 ， 當 局 將 難 以 防 止 此 等 行 為 。 因 此 ， 有 關

的 法 例 規 定 無 法 發 揮 追 蹤 問 題 食 物 的 功 用 ；  

(v i i i )  漁 民 在 很 多 情 況 下 會 遺 失 紀 錄 (例 如 遇 上 大 風 、 大 浪 )， 規 定

漁 民 備 存 紀 錄 3 個 月 並 不 可 行 ；  

( ix )  6 個 月 的 寬 限 期 並 不 足 夠 。  

 



食 環 署 代 表 在 會 上 回 應 指 為 了 在 發 生 食 物 事 故 時 方 便 追 查 問 題 食

物 的 來 源 和 去 向 ， 以 便 採 取 適 當 的 跟 進 行 動 ， 當 局 需 規 定 食 物 商 備

存 食 物 的 進 、 出 紀 錄 。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的 代 表 亦 補 充 指 ， 由 於 食 物 供

應 鏈 內 涉 及 多 個 環 節 ， 因 此 無 論 上 游 (即 漁 民 )或 下 游 的 食 物 分 銷 商

(例 如 魚 統 處 )均 須 備 存 食 物 進 出 的 紀 錄 ， 以 便 當 局 在 發 生 食 物 事 故

追 踪 食 物 供 應 源 頭 時 ， 能 有 完 整 和 環 環 相 扣 的 資 料 ， 故 整 個 食 物 供

應 鏈 內 的 分 銷 商 都 必 須 作 出 登 記 。  

由 於 本 地 漁 船 的 作 業 範 圍 除 本 港 水 域 外，亦 可 包 括 南 中 國 海 及 其 他

水 域 。 當 局 要 漁 船 記 錄 其 捕 撈 漁 穫 的 資 料 ， 以 便 在 發 生 涉 及 捕 撈 水

產 品 的 食 物 事 故 時 （ 例 如 魚 含 雪 卡 毒 素 ）， 食 環 署 可 迅 速 追 溯 問 題

水 產 品 的 捕 撈 水 域 ， 並 採 取 適 當 的 風 險 管 理 行 動 。 條 例 草 案 並 沒 有

指 定 備 存 紀 錄 的 格 式，但 有 關 的 捕 撈 紀 錄 須 包 括 捕 撈 漁 穫 的 日 期 ╱

期 間 ， 漁 穫 的 常 用 名 稱 (例 如 木 棉 、 紅 衫 、 泥 鯭 )和 總 數 量 ， 以 及 捕

撈 漁 穫 的 地 區 ( 例 如 香 港 水 域 、 西 沙 、 東 沙 、 或 捕 撈 水 產 的 水 域 所

屬 的 國 家 如 印 尼 、 越 南 等 ) 。 至 於 銷 售 紀 錄 ， 須 包 括 交 易 日 期 ， 獲

供 應 食 物 的 人 士 的 名 稱 及 聯 絡 詳 情 ， 以 及 食 物 的 描 述 和 總 數 量 。  

 

食 環 署 指 出 迅 速 和 準 確 地 追 查 問 題 食 物 的 來 源 將 減 低 市 民 在 事 故

發 生 時 的 恐 慌 ， 無 論 市 民 及 業 界 均 有 所 得 益 。 為 協 助 業 界 遵 從 有 關

規 定 ， 食 環 署 將 發 出 實 務 守 則 ， 並 提 供 紀 錄 範 本 ， 以 供 參 考 。 由 於

漁 民 捕 撈 的 海 魚 需 在 魚 統 處 轄 下 的 魚 市 場 批 發 出 售，而 魚 統 處 發 給

漁 民 的 單 據 經 已 列 明 漁 穫 的 名 稱 及 數 量，因 此 單 據 本 身 可 作 為 銷 售

紀 錄 。 此 外 ， 食 環 署 建 議 漁 民 可 考 慮 在 單 據 上 加 上 捕 撈 地 點 和 期

間 ， 作 為 捕 撈 的 紀 錄 。  

 

有 關 部 分 漁 民 可 能 會 刻 意 隱 瞞 其 捕 撈 漁 穫 地 點 的 問 題，食 環 署 指 條

例 草 案 已 訂 明 任 何 人 士 如 蓄 意 提 供 虛 假 的 紀 錄 ， 即 屬 犯 罪 ， 可 被 判

罰 款 及 監 禁 。 至 於 教 導 漁 民 如 何 備 存 所 需 紀 錄 ， 食 環 署 表 示 會 考 慮

安 排 簡 介 會 ╱ 工 作 坊 ， 幫 助 漁 民 適 應 有 關 安 排 。  

 

 

 

續 議 事 項 ：  

 

 

3. 筲 箕 灣 避 風 塘 出 入 口 欄 柵 問 題  

處 方 於 上 次 會 議 後 就 有 關 問 題 再 行 諮 詢 筲 箕 灣 區 各 漁 會，結 果 大 部 分 漁

會 贊 成 保 留 筲 箕 灣 避 風 塘 出 入 口 欄 柵。處 方 曾 於 2008 年 8 月 25 日 收 到

香 港 漁 民 近 岸 作 業 協 會 的 來 信，表 示 反 對 縮 短 或 移 除 上 述 欄 柵，故 此 處

方 認 為 筲 箕 灣 避 風 塘 出 入 口 欄 柵 應 保 留 現 狀，而 各 委 員 亦 同 意 暫 時 擱 置

有 關 問 題 ， 留 待 日 後 有 需 要 時 再 作 討 論 。  

 



4. 木 殼 、 鋼 殼 漁 船 的 檢 驗 週 期 問 題  

木 殼 、 鋼 殼 漁 船 的 檢 驗 週 期 問 題 已 在 『 本 地 船 隻 檢 驗 工 作 小 組 委 員 會 』

成 立 的 『 檢討本 地 船 隻 檢 驗 週 期 和 項 目 專責組』 進 行 研 究 。 處方表示有關

專責組自成立後，分別於去年的 10 月 22 日及今年的 3 月 25 日舉行了兩次會議，成

員包括船舶營運業、船舶建造及維修業、漁業、輪機及造船工程師學會、輪機製造

商、船級社等業內人士，期間對搜集所得資料及維修策略進行了討論。主 席 承 諾

將 專責組會 議 記 錄 或 進 展 結 果 ， 分 發 給 『 第 III 類別船隻小組委員會』 各 委

員 。  

 

其 他 事 項  

5. 改 裝 本 地 船 隻  

主 席叙述 『 海 事 處 佈 告 2010 年 第 86 號 』 的 通 告 。 所 有 船 隻 包 括 木 殼 、

鐵 殼 漁 船 和 漁 船 舢 舨。在 任 何 改 裝 前，如 油 櫃、海 倉、結 構 或 更 換 機 器 ，

必 須 預 先 書 面 通 知 海 事 處 以 作 允 許 及 審 批，而 該 船 隻 再 跟 據 海 事 處 意 見

以 作 相 應 的 進 行 改 裝 及 驗 船 程 序，否 則 作 違 例 處 理。主 席 希 望 各 漁 民 協

曾 通 知 各 曾 員 。  

 

6. 推 進 主 機 馬 力 計 算 問 題  

業 界 認 為 香 港 與 中 國 的 馬 力 換 算 並 不 統 一。主 席 解 釋，香 港 運 算 是 1 Hp 

= 0.746 KW， 而 中 國 運 算 則 1 Hp = 0.735 KW。 其 實 這 應 不 是 換 算 問 題 ，

因 所 有 船 機 都 會 在 說 明 書 或 網 頁 上 標 明  “ KW＂  馬 力 。 如 船 東 只 提 供

船 機 的 製 造 商 及 型 號，海 事 處 會 根 據 有 關 資料可 在 船 隻 的 擁 有 權 証 明 書

上 作 適 應 更 改 。 另 外 ， 主 席 提 及 2010 年 7 月 2 日 下 午 在 『 鴨脷州 社 區

會 堂 （ 西邨）』 海 事 處 講 座 ， 海 事 處 將 會 邀 請 中 國 漁 檢 講 述 及 討 論 『 馬

力 功 率 』 問 題 ， 各 漁 民 協 會可 踴 躍 參 加 。  

 

7. P4 船 隻 可 否 出 境 取 捕 撈 証  

處 方 解 釋，舷 外 機 開 敞 式 舢 舨 (俗 稱 P4)，當 初 本 處 發 牌 的 原 意 是 給 漁 民

用 作 運 送 補 給 品 到 漁 排 或 漁 船。因 此 此 類 船 隻 不 會 獲 本 處 批 准 離 境。船

東 可 考 慮 申 請 更 改 上 述 船 隻 類 型 為 玻 璃 纖 維 漁 船 舢 舨，但 本 處 會 視 乎 個

別 情 況 批 准 有 關 玻 璃 纖 維 漁 船 舢 舨 的 離 境 申 請。至 於 船 隻 可 否 取 得 國 內

的 捕 撈 證 ， 則 屬 『 中 國 漁 政 』 的 權 力 範 圍 。  

 

8. 兩 年 漁 船 牌 照 費 豁 免 事 宜  

業 界 詢 問 有 關 24 個 月 漁 船 牌 照 費 豁 免 詳 情 。 處 方 表 示 該 等 措 施 分 別 由

政 府 及 魚 統 處 提 供 ， 政 府 的 豁 免 措 施 將 於 2010 年 6 月 30 日 屆 滿 ， 而 仍

未 受 惠 魚 統 處 支 援 措 施 的 船 隻，則 必 須 於 2010 年 8 月 31 日 前 完 成 續 牌

手 續 ， 否 則 船 東 未 必 可 獲 魚 統 處 提 供 的 牌 費 支 援 。  

 

沒 有 其 他 事 項 ， 會 議 於 12 時 40 分 結 束 ，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將 另 行 通 知 。  

 

 

副 本 送 ： 各 委 員  


